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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九九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發布「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」

民國94年3月25日

檔 號：0 9 4 / 0 2 0 . 0 2 - 0 1 / 1 / 1 / 5

「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」係依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第20條第1項規定

訂定，旨在積極推動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教育，以提升教職員工生尊重他

人與自己性或身體自主之知能。該準則共分5章29條，各章章名包括總則、校

園安全規劃、校內外教學與人際互動注意事項、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處理機

制、程序及救濟方法、附則等部分，在該準則中明訂學校接獲校園性侵害或性

騷擾事件時，以學生事務處或訓導處為收件單位，應於3個工作日內將該事件

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，並應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後20日
內，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。本準則對於避免校園性侵害或防治

性騷擾，具有積極的價值及影響力。

圖99-1 圖99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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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 案  主  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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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0 9 4 / 0 2 0 . 0 2 - 0 1 / 1 / 1 /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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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定，旨在積極推動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教育，以提升教職員工生尊重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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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、程序及救濟方法、附則等部分，在該準則中明訂學校接獲校園性侵害或性

騷擾事件時，以學生事務處或訓導處為收件單位，應於3個工作日內將該事件

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，並應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後20日
內，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。本準則對於避免校園性侵害或防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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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明 ：

中等學校學生髮式管理問題，經常成為重要管教議題之一。由於學校規定過

嚴，或者教師執行髮式欠當，師生衝突時起、糾紛不斷，引起社會各界批評。

教育部基於學生個人髮式屬基本人權之一，以及有效解決髮式管理問題，乃規

定「自94學年度起，本部所屬高中、高職將率先實施髮式管理鬆綁政策，於現

行校規（含學生手冊、學生獎懲辦法）中援引本部已廢止之規定規範學生髮式

者進行檢討、修改，且不得將髮式管理納入學生輔導管教及校規等相關規定中

及作為懲處之依據。」此一規定乃是解除學生髮禁的重要依據，本案影響學生

管教深遠，誠屬重要教育文獻。

圖99-3 圖100-1

編號一 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髮式管理不得作為懲處依據 

民國94年8月11日

檔 號：0 9 4 / 2 1 2 . 1 / 1 / 9 6 / 1




